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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
 
 

《專利條例》  
(第 514 章 )  

《註冊外觀設計條例》  
(第 522 章 )  

《商標條例》  
(第 559 章 )  

《集成電路的布圖設計 (拓樸圖 )條例》  
(第 445 章 )  

 
 

《2015 年專利條例 (修訂附表 1)令》  

《2015 年註冊外觀設計條例 (修訂附表 )規例》  

《2015 年商標條例 (修訂附表 1)規例》  

《2015 年集成電路的布圖設計 (拓樸圖 )  
(合資格國家、領域或地方的指定 ) (修訂 )規例》  

 
 
引言  
 
 在二〇一五年四月十四日的會議上，行政會議建議，行政

長官指令，為修訂有關附表，以反映更新的《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

約》 (《巴黎公約》 )締約方名單和世界貿易組織 (世貿組織 )成員狀

況－   
 

  A   
(a )  根據《專利條例》(第 514 章 )第 153 條作出《2015 年

專利條例 (修訂附表 1)令》 (載於附件 A)﹔  

 
 
  B    

(b )  根據《註冊外觀設計條例》 (第 522 章 )第 83 條訂立

《2015 年註冊外觀設計條例 (修訂附表 )規例》(載於附

件 B)﹔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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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C    
(c )   根據《商標條例》 (第 559 章 )第 92 條訂立《2015 年

商標條例 (修訂附表 1)規例》 (載於附件 C)﹔以及  

  D   

(d )  根據《集成電路的布圖設計 (拓樸圖 )條例》(第 445 章 )
第 24 條訂立《 2015 年集成電路的布圖設計 (拓樸

圖 ) (合資格國家、領域或地方的指定 ) (修訂 )規例》(載
於附件 D)。  

 
理據  
 
2 .  中國是《巴黎公約》的締約國。中央人民政府使《巴黎公約》

自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起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 (香港特區 )。此

外，香港特區 (以中國香港的名義 )本身亦是世貿組織的獨立成員。  
 
3 .  根據《巴黎公約》第 4 條的規定，凡已在巴黎公約國提交專

利申請或就某項外觀設計或商標申請註冊的人士，如在香港特區

提出同樣的申請，則香港特區必須讓該人在指定期間就有關的申

請享有優先權利。另外，根據世貿組織制度下的《與貿易有關的知

識產權協議》第 I 部第 2.1 條的規定，對於已在世貿組織成員國、

地區或地方提交的申請，香港特區同樣必須給予優先權利。  

4 .  為履行上述國際責任，我們已在《專利條例》、《註冊外觀

設計條例》及《商標條例》訂明，任何人如已在巴黎公約國或世貿

組織成員國、地區或地方提交申請，並在指定期間內在香港特區

提出同樣的申請，即可享有優先權利。我們又於上述每一條例的

附表載列了巴黎公約國及世貿組織成員國、地區及地方的名單。

在這方面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有權在憲報刊登命令，藉此修

訂《專利條例》的相關附表。至於《註冊外觀設計條例》及《商標

條例》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制定規例，以修訂相關的附表。   

5 .  此外，《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》第 I I 部第 35 條規定，

香港特區須向世貿組織其他成員國、領域或地方的國民的集成電

路布圖設計 (拓樸圖 )提供知識產權保護，而該項保護須與香港居民

獲得保護的程度相同。為符合這項規定，我們已在《集成電路的布

圖設計 (拓樸圖 )條例》訂明，行政長官會制定規例，給予指定的合

資格國家、領域或地方的國民有關的知識產權保護。為此，我們

制定了《集成電路的布圖設計 (拓樸圖 ) (合資格國家、領域或地方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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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定 )規例》(第 445 章，附屬法例 B)(《集成電路規例》)，在規例

的附表載列已加入世貿組織的國家、領域或地方。  

6 .  我們每年就上述附表進行更新，以反映經更新的《巴黎公

約》締約方名單及世貿組織成員名單。上一次更新已於二〇一四年

六月四日透過提交命令和規例予立法會，經先訂立後審議的程

序，得以實施。其後，再多一個國家 (即科威特國 )成為《巴黎公約》

締約國，以及多一個國家 (即也門共和國 )  成為世貿組織成員。此

外，在參考《聯合國多種語文詞彙資料庫》後，使詞彙保持一致，

一個世貿組織成員 (即佛得角共和國 )的英文官方名稱，需予以修訂

更新。再者，為使《註冊外觀設計條例》附表第二部的中英文標題

字眼保持一致，中文標題需予以修訂。建議修訂摘要載於附件 E。  

7 .  為反映在附件 E 中列出的改變，我們須修訂《專利條例》、

《註冊外觀設計條例》、《商標條例》及《集成電路規例》的各附

表。  

8 .  由於中央人民政府使《巴黎公約》適用於香港特區，我們對

《專利條例》、《註冊外觀設計條例》及《商標條例》的相關附表

所載的巴黎公約國名單提出修訂建議前，已通過外交部駐香港特

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取得中央人民政府的事先允許。  
 
命令和規例  
 
9 .  提出《2015 年專利條例 (修訂附表 1)令》 (載於附件 A)、
《 2015 年註冊外觀設計條例 (修訂附表 )規例》 (載於附件 B)、
《2015 年商標條例 (修訂附表 1)規例》(載於附件 C)，以及《2015
年集成電路的布圖設計 (拓樸圖 ) (合資格國家、領域或地方的指

定 ) (修訂 )規例》(載於附件 D)，旨在修訂各附表，以反映附件 E 所

載的相關改變。  
 

F 及 G 
10 .  各條例中相關的賦權條文及擬修訂的附表副本，分別載於

附件 F 及附件 G。  

 
 

立法程序時間表  
 

  

 

  E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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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.  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：  
 
 ( a )  刊登憲報 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二日  

 (b )  提交立法會 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七日  

 (按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提交 )  

 (c )  生效日期 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 
 
建議的影響  
 
12 .  建議的命令和規例符合《基本法》，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。

建議不會影響《專利條例》、《註冊外觀設計條例》、《商標條例》、

《集成電路的布圖設計 (拓樸圖 )條例》及《集成電路規例》現時的

約束力，對財政、公務員、經濟、競爭、生產力、環境、可持續

發展或家庭均沒有影響。  
 
公眾諮詢  
 
13 .  建議修訂純屬技術性質，因此無需進行諮詢。我們已於二

〇一五年二月以提交資料文件的方式，知會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

會有關的建議修訂。  
 
宣傳安排  
 
14 .  我們會安排發言人答覆傳媒的查詢。  
 
查詢  
 
15. 如對本摘要有任何查詢，請與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首席助理

秘書長 (工商 )譚卓姿女士聯絡 (電話：2810  2862)。 
 
 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 

工商及旅遊科  

二〇一五年六月九日  



















附件 E 

  

 

  

 

建議修訂摘要 

 

I .  更新《巴黎公約》締約國 

 《專利條例》(第 514 章) 

對附表 1 的“巴黎公約國”名單加入“科威特國”(The State of 
Kuwait)  。  
 
對附表 1 的“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國、地區及地方 (但不包括巴

黎公約國 )”名單刪除“科威特國”(The State of Kuwait)  。  
 

 《註冊外觀設計條例》(第 522 章) 

對附表中“已加入《巴黎公約》的國家”  名單加入“科威特

國”(The State of Kuwait)  。 

 
 對附表中“已加入《世界貿易組織協議》的國家、地區或地

方 (但不包括已加入《巴黎公約》的國家 )”名單刪除“科威特

國”(The State of Kuwait)  。  
 

 《商標條例》 (第 559 章 )  

對附表 1  “已加入《巴黎公約》的國家”名單加入“科威特

國”(The State of Kuwait)  。  
 

 

 

 



 

 

  

 

I I .  更新世貿組織成員 

 《商標條例》 (第 559 章 )  

對附表 1 已加入《世貿協議》的國家、地區及地方”名單加

入“也門共和國”(The Republic of Yemen)  。  

《集成電路的布圖設計 (拓樸圖 ) (合資格國家、領域或地方

的指定 )規例》 (第 445B 章 )  

對附表的“合資格國家、領域或地方”名單加入“也門共和

國”(The Republic of Yemen)  。  

 

I I I .  更新國家官方名稱 

《專利條例》(第514章),  《註冊外觀設計條例》(第522章),  

《商標條例》(第559章 ) ,  《集成電路的布圖設計 (拓樸圖 ) (合

資格國家、領域或地方的指定 )規例》 (第445B章 )  

  佛得角共和國的英文官方名稱以「The Republ ic  of  Cabo 
 Verde」替代「The Republ ic  of  Cape  Verde」。 

 

IV.  修訂《註冊外觀設計條例》(第 522 章)附表第二部標題的

 中文本 

 以「已加入《世界貿易組織協議》的國家、地區及地方(但

 並不包括已加入《巴黎公約》的國家)」替代「已加入《世

 界貿易組織協議》的國家、地區或地方(但並不包括已加

 入《巴黎公約》的國家)」。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附 件  H 

 

縮 略 語 一 覽 表  

 

 

 世 貿 組 織   －  世 界 貿 易 組 織   

 《 巴 黎 公 約 》   －  《 保 護 工 業 產 權 巴 黎 公 約 》   

 香 港 特 區   －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  

 特 派 員 公 署   －  外 交 部 駐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特 派 員 公 署

 《 集 成 電 路 規 例 》－  《 集 成 電 路 的 布 圖 設 計 (拓 樸 圖 )(合 資

格 國 家 、 領 域 或 地 方 的 指 定 )規 例 》  

 


